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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因为海运的适用范围广，可装运的货物重量多、体积大，运输路程远，费用相对低廉，因此受到世界跨
境卖家的喜爱，据统计，世界上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贸易是通过海运完成的。但是，海运的风险也不少，
要想保障海运的顺利进行，对于运输中可能发生的风险要做到防患于未然。下面简单介绍下海运贸易的
风险及防范措施。

1、常见的海运风险

国际贸易货物在海上运输，装卸和储存过程中，可能会遭到各种不同风险，主要分为海上风险和外来风
险

（1）海上风险

海上风险主要是指船舶及货物在海运过程中发生的或附随海上运输所发生的风险，包括自然灾害和意外
事故。（自然灾害是指由于自然界的变异引起的破坏力量所造成的灾害；意外事故则是指由于意料不到
的原因所造成的事故）。

（2）外来风险

外来风险是指海上风险以外由于其他各种外来原因引起的风险。这类风险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般外
来风险和特殊外来风险。其中，一般外来风险是指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偷窃、下雨、短量、渗漏、破碎
、受潮、受热、霉变、串味、沾污、钩损、生锈、碰损等原因所导致的风险。而特殊外来风险则指的是
由于战争、罢工、拒绝交付货等政治、军事、国家禁令及管制措施所造成的风险与损失。

此外，某些国家颁布的新政策或新的管制措施以及国际组织的某些禁令，也可能造成货物无法出口或进
口而造成损失。



2、贸易过程中的海事欺诈风险

对于海事欺诈，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普遍认同的看法是：在国际货物贸易和航运过程中
，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承诺为另一方当事人履行某项特定贸易、运
输或金钱方面的义务，以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从而借机以非法手段谋取对方当事人的
金钱、货物或船舶的行为，又称之为国际贸易诈骗或海运诈骗。这种行为的蔓延与猖獗，已成为国际贸
易的一大障碍，对各国的商业、航运、保险、金融行业构成了严重威胁。

（1）单据欺诈

单据欺诈又称文件欺诈，它是国际海事欺诈中常见、主要的形式。这里所称的单据，包括海运提单、商
业发票、保险单、原产地证明书、质量证明书、商检证明书、领事发票等。不法商人通过伪造符合信用
证要求的上述文件，用以结汇骗取货款。

（2）船舶欺诈

船舶欺诈是指船东利用船舶进行的欺诈行为，主要有沉船欺诈和鬼船欺诈两种方式。由于沉船欺诈成本
高、风险大、易泄密等“缺点”，故而不法船东更倾向于利用“鬼船”进行诈骗。鬼船是指那些具有“
影子”身份的船舶。而鬼船的船东实际上是一家皮包公司，有时甚至在开始行动的前两天才设立，并且
采用临时性的办公地点，因此这类船东的可信度不高，甚至为零，若让这种船东运输货物，则是非常危
险的。

（3）租船合同欺诈

租船合同欺诈是一种利用租船合同进行诈骗的方式，它可以分为定期租船合同欺诈与航次租船合同欺诈
两种。

在定期租船合同诈骗中，行骗者们先在遥远的bishui港登记成立一间皮包公司，然后以承租人的身份与船
东签订定期租船合同。行骗者们交付首期租金将船租到手后，再将船舶重新命名并以船舶的二船东身份
将其以航程租用方式转租出去。在装运港满载货物，签发货物的预付装船提单，并将所收预付运费存入
自己的账号后，宣布破产或者干脆逃之夭夭。

在航次租船的条件下，租金是以航程远近来计算的。承租人首先预付运费给船东，货物得以顺利装船。
可是在海上运输中，船东又以种种理由要求更改支付条件或提高支付标准，否则船舶绕航或者转船把货
物在其他地区卖掉。货主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只得接受船东的条件。

（4）海上保险欺诈

海上保险的欺诈是指在海上保险业务中，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虚构保险标的、故意制造、伪造或者谎报
保险事故等方法，意图骗取保险赔偿的行为。海上保险是随着国际贸易和海上运输的发展而发展的，它
本身服务于国际贸易，并且构成国际贸易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不法商人或船
东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利用向保险公司投保的机会，造成船货损失，再向保险公司索赔，从而骗取大
笔赔款。

3、应对海运风险采取的措施

（1）选择适当的运输方式

要根据所装商品的自身特性、特点，选择合适的运输船只以及运输路线，当然，为了符合买卖合同等其
他因素要求，还要安排合理的装运时间，商讨运送路线等事宜。



（2）可以选择适当的保险类别为货物投保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开设的保险类别中设有：平安险、水渍险和一切险，除这三种基本险外，还有特殊
险以及一般附加险。

4、应对海事欺诈风险应采取的措施

（1）增强外贸风险意识，并加强对合作方的资信调查。

在与外方签订贸易合同前，必须详细调查合作方的名称、责任形式、注册资本、经营范围以及法定代表
人的真实情况、法人资格证书、营业执照、资产负债表、开户银行和商业信誉、经营业绩甚至签约代表
的授权委托书等等。同时，根据国际惯例，还可向其索取由机构出具的资信证明

（2）选择合适的贸易条款，防止漏洞的发生。

要确保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不轻易改变合同履行的条件；在签订进出口合同时应注意选择对己方有利
的贸易术语。在我国的出口贸易中，应尽量争取采用CIF和CFR条件；而在进口贸易中，可采用FOB条件
。同时，应合理选择货款的支付方式。

（3）选择安全的船舶，加强监督，并及时掌握船舶的航运状态。

要选择资信良好的船舶公司进行货物的装运，货物在装运港装船时，己方可派人随同核查货物和船舶的
情况；货物起航后，买方应该随时了解船舶的航向，并且定期向承运人或船东查询船舶的方位。如出现
异常情况，要立即报告保险公司，以快的速度展开调查工作.

（4）加强法律保护意识，积极采取法律救济手段。

加强法律保护意识，不仅体现在审查合同条款和杜绝漏洞的产生方面，还应表现在欺诈发生之后积极寻
求法律救济途径和挽回经济损失方面。案发之后，当事人应在索赔期限内及时提出索赔请求，在仲裁方
式下，首先要尽量争取在我国国内仲裁机构进行。其次，可选择口碑良好的国际仲裁机构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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